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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院校學生檢疫期間規範及注意事項

疾病管制署
109.08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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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生返台檢疫規範1/2

國際港埠

居家檢疫

應遵守居家檢疫通知書規範內容

境外生

境外生返台(居家檢疫者) ，請遵守以下規定：
一、抵臺後全程佩戴口罩，

如由校方派車接送者請儘速返至檢疫地點
且不得逗留及搭乘大眾運輸。
如為搭乘防疫車隊者，請主動出示本居家
檢疫通知書收執聯。

二、留在檢疫地點不外出，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。
三、與同住家人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；自主詳

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及配合必要之關懷
追蹤機制(包含以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
圍之電子監督)。

四、所有入境旅客，若同住者有老年人(≧65歲)、
幼童(≦6 歲)、慢性疾病患者(如心血管疾病、
糖尿病或肺部疾病等)，或個人無單獨房間
(含衛浴)者，應至防疫旅館完成居家檢疫。

五、如有發燒、咳嗽、腹瀉、嗅味覺異常或其
他任何身體不適，請佩戴醫用口罩，主動
與當地衛生局聯繫，或撥1922，依指示儘
速就醫，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。

※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，入境旅客應詳
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措施。

防疫車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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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生返台(居家檢疫)者，請遵守以下規定：
一、居家檢疫期間，應儘量與家人分開居住，共同生活

者須一同採取適當防護措施，包括佩戴醫用口罩、
良好衛生習慣，並應保持適當距離 (1公尺以上)，不
可共食。

二、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，若有訪客進入家中
時，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，如從事業務、
近距離派對、遊戲、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。

三、請維持手部衛生，使用肥皂或其他清潔用品勤洗手。
四、如需心理諮詢服務，可撥打24小時免付費 1925安心

專線。
五、如於解除日後有出境或出國的需要，請您攜帶居家

檢疫通知單，以免移民署因註記系統時間誤差，延
誤您通關時間。

六、其他居家檢疫相關規範，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
「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」。

境外生返台檢疫規範2/2



確實擅離

4

國際港埠

管理者【民政、警政署外事科或
教育部各大專校院】等單位

主動監測

居家檢疫

期滿解除

警政單位收到警訊後
前往處理

無症狀擅離住家 出現症狀

安排就醫

衛生局裁罰/
強制安置

未擅離

後續通報
採檢事宜

確定個案
處理

陽性

陰性

現行居家檢疫作業

①報到中心

②監控系統

③關懷系統
(雙向簡訊、Line Bot)

④生活支持系統

⑤就醫支持系統

⑥強制隔離

須確認居家檢疫地址及手機
電話，啟動關懷及電子監督

防疫追蹤系統

入境檢疫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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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港埠

入境檢疫系統

各大專校院
管理者、
教育部窗口

居家檢疫資料填報

資料中心

防疫追蹤
系統

電子申報機場自助申報

機場電腦自助申報



6

②監視系統 居家檢疫對象

依自有手機*定位

簡訊發送

警察人員或管理者
1.將相關事證提供地方衛生單
位參酌，依情節處以罰鍰
2.必要時協助衛生局進行強制
安置

民眾離開定位 關機

警察人員
確認民眾
是否離開
住家

否是 管理者/警察/衛政
1.提醒開機
2.加強追蹤

返回居家檢疫地點

告警簡訊發送對象
1.管理者
2.警察

*或疫情防治專用手機

申報時需有台灣門號手機，
如無，請在機場申辦SIM卡
*請提醒學生至少申辦22天

告警簡訊發送對象
1.民眾
2.管理者
3.警察

入境民眾如無台灣門號，機場檢疫人員將請其機
場申辦SIM卡或配送疫情防治專用手機，如接獲
通知，請管理者協助回收並寄送手機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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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檢疫民眾離開管制地點
手機，地址，日期，時間已離開居家範圍，
請儘速回家，違反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規定，
將依傳染病防治法處以罰鍰，並依行政罰法
進行強制安置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
行疫情指揮中心關心您。電信業者代碼

關機(只傳給管理者)
手機，地址，日期，時間，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
對象曾關機，請協助聯繫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者
手機狀況及所在位置，如違反規定可依傳染病防
治法處以罰鍰，並依行政罰法進行強制安置，中
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敬上。電信業者代碼

簡訊內容

特殊狀況處置：
屬異常告警情形者（如確實無離開檢疫點或關機現象卻收到簡訊者），請
將簡訊內容、電信業者代碼、學生姓名及學生手機號碼等資料寄至疾管署
公務信箱(cdcphone0218@cdc.gov.tw)，將轉請電信業者優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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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關懷系統

每日健康關懷

各大專院校管理者 衛福部關懷中心

心理支持
關懷

請各大專校院管理者適時提供
諮詢及協助

依居家檢疫通知
書所載明日期

智慧科技輔助關懷作業
雙向簡訊、Line Bot

*檢疫第8天撥打



雙向簡訊內容

居家檢疫/隔離
監測期內

傳送關懷簡訊

判斷回覆

無回覆或非正確回覆者進行電
話語音關懷(上午11時撥打)

居家檢疫簡訊內容：(發送號碼0911514600)
指揮中心關懷您目前身體狀況，
一切正常請回1，有發燒、流鼻水鼻塞、咳嗽、呼吸困難、嗅味覺異
常、腹瀉、全身倦怠、四肢無力，請回2，其他症狀請回3

居家隔離簡訊內容：(發送號碼0911514601)
指揮中心關懷，請問您目前身體健康狀況，
一切正常，請回1，有發燒、喉嚨痛、流鼻水、咳嗽、呼吸困難、嗅
味覺異常、腹瀉，請回2，其他症狀請回3

【民眾回覆1，傳送簡訊內容】
謝謝您的配合，若有任何問題請撥打1922專線，指揮中心關心您。

【民眾回覆2，傳送簡訊內容】
已收到回覆，請主動聯繫居家隔離/檢疫所在地衛生局或撥打1922專
線，並依指示就醫，切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，指揮中心關心您。

【民眾回覆3，傳送簡訊內容】
已收到回覆，請持續觀察，若近日仍出現不適症狀，請主動聯繫居家
隔離/檢疫所在地衛生局或撥打1922專線，指揮中心關心您。

※雙向簡訊發送號碼：居家隔離0911514601、居家檢疫0911514600
※電話語音撥打號碼：居家隔離0905406865、居家檢疫0905406866

回覆1

回覆2

回覆3



送餐服務 生活必需品採買

④生活支持系統

各大專院校管理者

垃圾清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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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就醫支持系統

居家檢疫對象

相關症狀 無關症狀

出現症狀

安排就醫
通訊診察

通報採檢

非危急 危急(如洗腎)

衛教就醫

醫療診治

建立衛生單位聯繫管道
勿自行前往

聯繫地方衛生局或撥打
1922防疫專線，依照
地方衛生局指示就醫



12

⑥強制安置

居家檢疫

擅離

依情節重處裁罰
外出時間長、接觸人數多、活動範圍大、
接觸抵抗力較差、出入公共場所、搭乘大
眾交通工具、於從事業務處所接觸民眾等

從重處以罰鍰

強制安置
集中檢疫

依特別條例裁罰15~100萬元



自主健康管理簡訊
居家隔離/
檢疫者自解
列日期起繼
續自主健康
管理7天

判斷回覆
簡訊內容

無回覆或非正確回覆者進行電
話語音關懷(上午10時撥打)

居家隔離/檢疫者監測解列當日上午9時發送簡訊內容：
武漢肺炎潛伏期最長22天，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、58條，請您於解除居家
隔離/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，配合依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規定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/-17MbZVvb2WYpZVd2cqI7g ， 避
免至公共場所，外出戴口罩，如有不適請撥1922，指揮中心關心您。

居家隔離/檢疫者自解列日起7天，每日上午9時發送簡訊內容：
指揮中心關懷您自主健康管理身體狀況，
一切正常，請回1，有發燒、喉嚨痛、流鼻水、咳嗽、呼吸困難、嗅味覺
異常、腹瀉，請回2，其他症狀請回3。

【民眾回覆1，傳送簡訊內容】
謝謝您的配合，若有任何問題請撥打1922專線，指揮中心關心您。

【民眾回覆2，傳送簡訊內容】
已收到回覆，請主動撥打1922專線或聯繫居家隔離/檢疫所在地衛生局，
依指示至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就醫，切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，指揮中
心關心您。

【民眾回覆3，傳送簡訊內容】
已收到回覆，請持續觀察，若近日仍出現不適症狀，請主動撥打1922專
線或聯繫居家隔離/檢疫所在地衛生局，指揮中心關心您。

※雙向簡訊發送號碼：居家隔離0911514602、居家檢疫0911514588
※電話語音撥打號碼：居家隔離0905406868、居家檢疫0905406800

回覆1

回覆2

回覆3

傳送自主健康管理
關懷簡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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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資料沒有入系統，該怎麼辦?

A：請各校管理者將個案入境電子居家檢疫通知書資料以及須補登作
業資料(如入境日/航班/證號/姓名/手機/地址)備妥好送教育部，統
一再由教育部送至社區防疫組協助補登作業。

15

Q：如果學生健康狀況為非呼吸道，仍需要紀錄嗎?

A：COVID-19主要是呼吸道相關症狀如發燒、咳嗽，如果發現學生
出現COVID-19其他症狀(如牙痛、過敏、腰痛等)，可先勾選”就
醫“將上述症狀填列於備註欄位，並註明為非COVID-19相關症狀。



Q：學生需回自己國家奔喪，該怎麼辦?

A：依目前規定居家檢疫者仍須完成居家檢疫至檢疫結束日當日24時
止才可出境。

16

Q：如果學生想更改手機門號或異動居檢地點，該怎麼辦?

A：(1)管理者可直接至防疫追蹤系統個案基本資料之已確認檢疫者手
機號碼欄位直接更新。

(2)倘原檢疫地點環境受限無法施行居家檢疫作業，如無水電無法
維生或旅宿業者拒絕入住時，請管理者介入協助安排新居檢地
址並告知教育部，如教育部核可，須簽立異動聲明書，事後再
至防疫追蹤系統更新居家檢疫地址。



異動說明書(範例)

填具說明書後，經教育部核可
後，再將相關資料寄至疾管署
公務信箱
(cdcphone0218@cdc.gov.tw)
備查



Q：學生轉成確診個案或居家隔離者，該怎麼辦?

A：學生轉成確診個案或居家隔離者，後續將由衛政單位接續
處理，管理者不用再進行健康追蹤，系統上資料將自動轉
成衛政接續處理結案。

18

Q：如果學生緊急就醫住院，管理者是否不用再關懷追蹤?

A：還是需要關懷的，倘學生為確診個案或轉成居家隔離者時，
後續則由衛政單位接續管理。倘學生有症狀就醫入住醫院
(可能為呼吸道或非呼吸道疾病) 教育管理者及衛政單位仍須
同步進行健康追蹤關懷，並於防疫追蹤系統維護。



Q：如學生送醫或住院期間，電子監督如何處理?

A：凡離開檢疫地點者即會收到告警簡訊，但因就醫或住院的因素離
開檢疫地點，則管理者需至防疫追蹤系統的手機號碼欄更改為
0900000000 並於備註說明該對象就醫中，如該對象出院返家後，
再請將手機號碼改回原手機號碼，避免持續發送告警簡訊。



Q：學生完成居家檢疫後，接續進行7天自主健康管理，
SIM卡到期想更新門號，該怎麼辦?

A：管理者可直接至防疫追蹤系統個案基本資料之已確認檢疫
者手機號碼欄位直接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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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如果學生入境後在機場出現症狀，送至集中檢疫場所，
管理者應如何追蹤處理?

A：(1)入境旅客如在機場出現症狀或主動告知機場人員有症狀者，將會於機場採
檢後送至中央集中檢疫場所等待採檢結果，如為陰性者，將會回到原填寫
之居家檢疫地點，進行後續居家檢疫措施。

(2)管理者如在系統上看到由疾管署同仁於姓名後方括弧(入境送特定地點檢疫)
者，表示該名學生正在集中檢疫場所等待檢驗結果，請勿至系統點選資料
確認(因一旦點選，則會啟動告警機制)。

(3)如該生檢驗結果陰性，則疾管署同仁將會於姓名後方修改括弧(幾月幾日至
幾月幾日集中檢疫)，如下圖所示(8/10-8/11集中檢疫)，表個案已可返回居
家檢疫地，請系統管理者看到此備註時請至系統點選資料確認。

入境送特定地點檢
疫OOO(入境送特定地點檢疫)

勿點選確認

請確認並追蹤



簡報結束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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